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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坟公告
因四环线工程建设需要，对坐落在永康市江南街道马竹岭村毛明山地块的

所有坟墓（东北至：马竹岭村黄岐自然村；东南至：黄岐自然村田畈；西南至：黄岐
山；西北至：永康市殡仪馆）。要求各坟主在2021年12月20日前到村联系人处

登记，并组织迁移。逾期不迁移的坟墓作无主处理，敬请相互告知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李文革 13858912793 672793

永康市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
2021年11月17日

公 告
根据统一安排，西城街道市人大代表换届工作

现已启动，选民登记工作在2021年11月15日—11

月23日进行，请西城街道城区范围选民在此期间携

身份证到自己户籍所在的社区办理选民登记手续，并相互告知。具体办理点如下：

四方社区
飞凤社区
西山社区
西门社区
紫微社区

具体地址
永拖路57号永拖会堂
紫微中路35号
松石西路459号
城北西路98号
步行街二期46/48号二楼

负责人
姚黎明
吴红艳
王慧英
陈晓艳
吕菁华

联系电话
87155578
87262532
87262420
87111836
87122161

永康市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
2021年11月16日

低压供水通知
各位尊敬的用户：

因永康市名园大道 DN800 管道改造工程需要，计划于 11 月 18 日(星期

四)12:00—18:00 对长城经济开发区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、四期、九龙锦湖苑、

群升科技园等区域实行低压供水。11 月 18 日(星期四)22:00 至 11 月 19 日

（星期五）6:00对永康市城区实行低压供水。

恢复正常供水后，可能会造成短暂的水质波动，造成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永康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1月17日

国网浙江电力关于开展代理购电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
为贯彻执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

改革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9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

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〔2021〕809 号）、

《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我省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浙发改价

格〔2021〕37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将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服务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1.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已发文取消浙江省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，推动工商

业用户都进入市场，分时电价、容（需）量电价等继续按现行政策（浙发改价格

〔2021〕377号）执行。

2. 按照政府文件要求，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，我公司供电

范围的工商业用户全部由我公司代理参与市场购电。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

代理购电价格、输配电价、基金及附加等组成，其中：代理购电价格由我公司

代理用户参与市场交易形成。2021 年 12 月 1 日前用户用电量按原工商业目

录销售电价水平执行。

3. 选择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，根据政府文件公布时间起可选择向发电

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。即日起，向发电企业购电的用户可通过电力交易平台

（http://zjpx.com.cn）进行市场注册。仍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，

可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。

4. 对于选择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，11 月 10 日起可在网上国

网APP、供电营业厅等渠道，签订代理购电合同。

5. 我公司将于每月底前3日通过网上国网APP、供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

渠道，公布次月的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等相关购电信息。

我公司将始终践行“人民电业为人民”的企业宗旨，全力以赴做好供电优

质服务工作。用户如有其他问题请咨询95598电话、网上国网APP在线客服

或当地供电营业厅。

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
2021年10月26日

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政策，现对坐落于经济开发区东吴路边上的无

主国有土地进行公告，该地块四至：东至空地，南至陆佰里水库，西至

厂房，北至东吴路,土地面积为 12742 平方米(见附图),其中包括存量

建设用地 8949 平方米。请该宗地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

日内到我单位提供相关权属证明材料申明权利，逾期我单位将按无主

国有土地开发利用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7229033

永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2021年11月16日

公 告

附图：国有无主土地宗地图


